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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辦理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作業要點 

83年 01月 19日本校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99年 11月 24日本校第 18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年 4月 16日本校第 145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兼顧學生適性發展及各系(組)自主選才，並秉持公正、公平、公開之原則，

辦理試務工作，依據教育部發布「四技二專多元入學方案」、「科技大學校院四年

制及專科學校二年制聯合甄選招生規定」，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甄選入學」係指各高級職業學校之畢業生、高級中等學校畢業一年以

上之畢業生或經教育部認定具有同等學力之學生，依據本校各系(組)參加甄選入學

之各系(組)甄選辦法、招生群(類)別、名額及成績處理規定，透過四技二專聯合甄

選委員會依統一入學測驗成績篩選，經本校甄選入學。 

三、本校辦理甄選入學招生之各系(組)，由系主任兼召集人，遴聘該系(組)專任教師至

少 5 人，經所屬學院院長、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組成甄選小組，訂定該系(組)所需

具備之「篩選標準、招生群(類)別、招生名額、指定項目甄試標準、成績處理規定」

及相關注意事項等，送交教務處彙整，提報招生事務委員會通過後，列入簡章彙編，

並依規定辦理指定項目甄試有關試務工作。 

四、甄選作業應依下列程序辦理： 

(一) 由四技二專聯合甄選委員會將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依四技二專所訂之檢定標準

進行篩選，將通過篩選之考生成績及相關資料送達本校後，由教務處同時通知

各高級職校及考生到校參加指定項目甄試。 

(二) 證照審查：指定項目甄試報名後，由教務處組成證照審查小組，審查學生之技

藝能競賽獎狀或證明及技術士證照，初步審核後，會同聯合甄選委員會複審證

照是否符合加分標準。 

(三) 指定項目甄試：下列有關項目由各系(組)訂定後，提報本校招生事務委員會審

核。 

1. 甄試項目：可包含筆試、面試、術科、實驗或甄選資格複審等。 

2. 甄試：選 1至 4項，以 2天之內能完成為原則。針對必繳資料、選繳資料、

參考條件、特別條件列入甄試項目評分或供「面試」參考。 

3. 甄試地點及時間：各系(組)擬定後提交本校招生事務委員會彙整。 

4. 成績計算：依招生簡章彙編成績處理方式辦理。 

(四) 公告正備取生結果：招生事務委員會根據各考生統一入學測驗成績、指定項目

甄試成績、在校成績及競賽、證照加分標準核計甄選總成績後，決定錄取標準，

以招生名額決定正、備取生後，榜示公告正、備取生錄取結果。 

(五) 放榜：所有錄取生(含備取生)須依規定完成就讀志願序進行統一分發，分發錄

取始取得入學資格，每位錄取生由四技二專聯合甄選委員會至多可分發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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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系(組)。寄送甄選總成績單、考生錄取通知、甄選總成績查詢辦法至高級職

校，由高級職校轉發考生。 

五、甄試項目之試務工作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 筆試項目由教務處或會同各該系主任，或由各系(組)甄選小組，聘請有關教師

就指定項目命題。試務人員依規定製作考生彌封名冊、甄試准考證，統一製作

試題及試卷。 

(二) 面試、術科、實驗或其他項目由各系(組)甄選小組依規定自行辦理。 

(三) 核計成績時，各系(組)應將各考生指定項目甄試成績登記表及有關資料送交本

校教務處，依甄試項目及成績計算處理方式核計甄選總成績，並將結果依總成

績高低順序，編製各系(組)考生成績統計表，提交招生事務委員會召開錄取會

議，決定錄取標準及錄取人數。錄取學生人數應依照其總成績順序擇優錄取，

若成績未達標準，雖有名額應不予錄取，若成績同分，則依招生簡章彙編內之

規定辦理。 

(四) 辦理甄選入學甄試試務、命題、製卷、閱卷、彌封、監試、錄取等，應妥慎嚴

密，避免疏忽。 

六、經甄選錄取報到之學生，除非以書面向本校聲明放棄錄取報到資格，否則一律不得

報考當年度其他四技二專新生入學考試。 

七、本校每學年應對甄選入學之學生，追蹤研究其在校成績及輔導之情形。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